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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《《 2001年消防年消防年消防年消防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》》》》

本人現正研究上述條例草案，以便向議員提供意見。謹請閣下就

下述事項作出澄清：

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        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 8A條條條條

(a) 如某人因為並不知情或並未管有有關文件，而未有按照擬議條文第

8A(2)(f)(ii)及 8A(2)(g)條所述規定回答問題或出示文件，該人根據條例
草案的規定是否需要承擔任何刑事法律責任？

(b) 根據擬議條文第 8A(2)(f)(ii i)條，消防處處長可規定任何人就其答案的
真實性簽署聲明。該人如明知而故意在其聲明中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

的陳述，可被控觸犯《刑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00章 )第 36條所訂罪行。然
而，如有關陳述所載資料並非虛假，但卻在要項上具誤導性，《刑事

罪行條例》第 36條看似並不適用。在此情況下，該人根據條例草案的
規定，將須就向消防處處長提供具誤導性的資料面對何種法律後果 (如
有 )？

(c) 如某人看來是遵從根據擬議條文第 8A(2)(g)條施加的規定而出示任何
虛假或具誤導性的文件，是否會招致任何法律後果？

(d) 在擬議條文第 8A(3)條中，除文件外，法律專業保密權應否延展至適用
於某人根據擬議條文第 8A(2)(f)條可被規定提供的資料？若然，是否應
在該條文中清楚訂明此點？

(e) 第 8A(5)條建議訂定的不予披露的責任，何以局限於在根據第 (2)(f)款作
出的回答中取得的資料？上述責任是否應同時適用於根據第 (2)(g)款
出示的文件所載的資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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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        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 8B條條條條

擬議條文第 8B條何以局限於和根據第 8A(2)(f)(ii)條發問的問題有關的答
案？如必須根據擬議條文第 8A(2)(g)條出示的文件可能導致出示該文件的
人入罪，當局是否有意使該文件在針對該人的刑事法律程序中獲接納為證

據？若然，該文件的上述用途如何與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十及十一條一致？

該兩項條文分別保證任何人均有權接受公正審問及被假定無罪。

第第第第 10條條條條        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擬議條文第 25條條條條

條例草案建議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例，就消除火警危險的相

關事宜訂定條文。本人注意到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所載的擬議《消

防 (消除火警危險 )規例》 (下稱 “擬議規例 ”)中，當局增訂了若干附有嚴厲刑
罰的新罪行。由於擬議規例旨在訂定若干與消除火警危險有關的重要建

議，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規定擬議規例須經立法會審批 (而非按照現時建議根
據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4條所載規定制定 )，以便議員有較多時間研究該規例
所載條文？

第第第第 20條條條條        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

在《公眾娛樂場所規例》(第 172章，附屬法例 )及《消防安全 (商業處所 ) 條
例》 (第 502章 )所訂有關 “消防裝置或設備 ”的擬議定義中，是否有需要在 (d)
段的 “任何處所 ”一語之後加入 “或地方 ”，使之與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
132章 )就同一詞語訂定的擬議定義一致？本人注意到在《消防條例》 (第 95
章 )中，“處所 ”的定義已包括了任何地方，因此，在香港法例第 95章中就 “消
防裝置或設備 ”訂定的擬議定義無須包括關於 “地方 ”的提述。然而，香港法
例第 172及 502章並無訂定上述關於 “處所 ”的定義。

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

本人對條例草案中文本的意見已標明在隨附的有關張頁上，以供閣下參

閱。

謹請盡早以中、英文作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(馮秀娟女士 )
連附件

副本致：律政司 (經辦人：政府律師潘漢英女士 )
法律顧問

2001年 10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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